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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政和县东平欣荣酿造厂与被告政和县东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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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政和县东平欣荣酿造厂，住所地政和县东平镇。  

法定代表人张步瑞，厂长。  

委托代理人范得良，男，该厂经理，住政和县东平镇东平村文明路20号。  

委托代理人范世增，政和县熊山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政和县东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政和县东平镇。  

法定代表人杨挺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游富华，建阳心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政和县东平欣荣酿造厂与被告政和县东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

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政和县东平欣荣酿造厂的委托代理人范得良、范世增，被告

政和县东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挺良，委托代理人游富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政和县东平欣荣酿造厂诉称，原告与被告的前身都为“政和县东平酒厂”、“福建省政和酿造厂”， 主要生

产东平高粱酒和东平酱油。后被告从原厂分立到政和承包东平酒业公司。原告在设立“东平欣荣酱油厂”之后，曾先后

于2001年和2005年取得由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下称国家商标局)核定使用于酱油等30类商品上的第165P334号“欣荣”

商标和第3610204号“东坪”商标的专用权。此后被告却将其使用于33类酒类商品中的“金峰山”商标未经核准注册用

于30类酱油商品中，并以“东平老区酱油”的名称恶意与原告的“东平酱油”相混淆，其行为足以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

误认。且被告生产的酱油不符合30类商品酱油所必须的含氮量等国家标准，五年多来，由于其商品质量问题使原告的商

品销售市场受到影响，并在信誉和经济市场上遭受了沉重的损失，故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使用其所生产的酱油

容器上与原告特有的“东平酱油”名称相同、相似的“东平老区酱油”的标识；2、被告立即销毁带有侵权标识的产品

及标识；3、被告在《闽北日报》上刊登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的启示；4、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万元；5、由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政和县东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答辩称：1、原告诉称其前身为“政和东平酒厂”和“福建省政和县酿造厂”违

背事实。原告只是向被告购买部份厂房和土地，双方之间不存在人财物方面的分配关系及债权债务上承继关系，原告并

不是被告分立出来的企业。2、原告诉称被告生产的“东平老区酱油”达不到国家标准，缺乏证据，也违背事实。3、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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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对“东平酱油”这一产品名称使用在先，是善意地对自己的名称和地址的合理使用，并不构成商标侵权行为。被告公

司创建于1958年，前称为东平酱油厂，从1958年开始使用“东平酱油”这一名称至今。被告的在先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原告恶意抢注的“东坪”商标并没有使用，且侵犯了被告的在先权利。4、被告使用的金峰山牌“东平老区酱油”与原

告正在使用的欣荣牌“老抽东平酱油”和“生抽东平酱油”在文字和图案上都存在明显区别，不会造成一般消费者的混

淆和误认，更不存在造成原告的大量损失。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3年4月10日经政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企业名称从2001年注册的“政和县东平欣荣

酱油厂”变更为“政和县东平欣荣酿造厂”，其经营范围为“酱油、白酒加工销售”，使用的是“欣荣”注册商标，产

品名称为“东平酱油”、“老抽东平酱油”、“生抽东平酱油”。被告创建于1958年，前身为“政和东平酒厂”、“政

和东平酱油厂”、“福建省政和酿造厂”，1998年变更为“政和县东平酒业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为“粮食酒、酱

油、饮料、酱制品的制造、销售”，使用的是“金峰山”注册商标。被告在60年代开始使用“东平酱油”为其酱油产品

的名称，现改为“东平老区酱油”。原告于 2005年1月21日取得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定使用于酱油等30类

商品上的 “东坪”商标注册证。原告以被告侵权为由诉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工商登记变更材料及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瓶贴”，被告提供的 “营业执

照”、 “瓶贴”、“销售发票”、“银行汇款凭证”，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庭审笔录等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被告创建于1958年，前身为“政和东平酒厂”、“政和东平酱油厂”、“福建省政和酿造厂”，1998年

变更为“政和县东平酒业有限公司”。被告在60年代即开始使用“东平酱油”为其酱油产品的名称，其生产、销售已有

近五十年的历史，在当地及周边地区消费者中享有一定知名度和声誉，而原告是从2001年才使用“东平酱油”为其酱油

产品的名称，其产品的知名度远不如被告，按照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和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原则，应依法保护在

先使用人享有继续使用的合法民事权益。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被告

的“金峰山”注册商标与其“欣荣”注册商标近似，被告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本院认为，将原告的“欣荣”注册商标

与被告的“金峰山”注册商标进行比对，可以看出除了其中的“麦穗”图形近似外，其余在商标的文字、拼音、结构布

局、色调上均不构成近似，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标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

告承担侵权赔偿等民事责任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四、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一

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政和县东平欣荣酿造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710元，由原告政和县东平欣荣酿造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 发 清  

             代理审判员     林     峰  

代理审判员     宫   静  

二００七年四月九日  

           书  记  员    林 卓 丽  

审 判 长 许 发 清 

代理审判员 林  峰 

代理审判员 宫   静 

二○○七年四月九日  

书 记 员 林 卓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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